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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一、补贴条件

东莞市内登记注册的企业（劳务派遣单位除外），在 2026年

2 月 17 日至 2026 年 3 月 18 日期间招用初次在莞就业的非东莞

户籍人员，依法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并为其连续缴纳职工养老、失

业、工伤保险费满 6个月及以上，可申领一次性新增就业补贴。

二、补贴标准

一次性新增就业补贴标准为每人 1000元，每家企业最高 30

万元。补贴资金由市、镇街（园区）财政按照 3:7比例负担，在

市镇促进就业创业资金中据实列支。

三、申请补贴需提交的材料

（一）《2026年春节企业新招用员工一次性新增就业补贴申

请表》（详见附件）。

（二）企业与新招用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复印件。

（三）新招用员工的身份证复印件。

（四）企业在银行开设的基本账户复印件。

四、企业申请补贴程序

（一）提出申请。企业持本指引第三条规定的材料到企业登

记注册所在地的镇（街道）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出申请［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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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注册地在松山湖的，向松山湖党建工作办公室（组织人事局）

提出申请］。企业申领一次性新增就业补贴应在 2026年 12月 31

日前提出申请，逾期不予受理。

（二）人社分局审核。各镇（街道）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分局、

松山湖党建工作办公室（组织人事局）在 7个工作日内对企业提

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审核通过的，报市人力资源服务中心汇

总。

（三）汇总公示。市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对当月各镇（街道）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分局、松山湖党建工作办公室（组织人事局）

提交的申请补贴情况进行汇总。每月的 10日（若当日为非工作

日的，往后顺延至最近的工作日），由市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在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门户网公示上月的申请补贴情况，公示内

容包括：企业名称、吸纳新来莞员工人数、补贴金额，公示时间

不少于 7天。

（四）拨付补贴。经公示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或者异议不

影响补贴发放的，由各镇（街道）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分局、松山

湖党建工作办公室（组织人事局）将补贴拨付到企业在银行开设

的基本账户。

五、其他事项

（一）涉及同一员工，只能申领一次本补贴。本补贴与人社

部门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一次性扩岗补贴、创业带动就业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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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用台湾青年补助不可叠加享受，请企业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申

请。

（二）对提供虚假资料，获取本补贴的单位，除依法追回补

贴外，将按《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办法》

等规定给予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附件：2026年春节企业新招用员工一次性新增就业补贴

申请表



附件

2026
企业名称（盖章）： 企业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企业所在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开户银行： 账户名称： 银行账号：

序号
员工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联系

电话
劳动合同起止日期 在本企业参保时段

申请单位承诺：
本单位所填写的内容及提供的资料均属真实。

（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示：单位和个人要严格按规定
申领补贴，对弄虚作假、欺骗冒领的单位或个人，除追回补贴款外，
将按相关规定给予处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申请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企业所在地的镇（街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分局、松山湖党建工作

办公室（组织人事局）意见：

□同意。核定人数 ，核定金额： 。

□不同意。原因：

经办人：

审核人： 审批人：

（盖 章）

年 月 日

备注：本表一式一份，由各镇（街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分局、松山湖党建工作办公室（组织人事局）留存。



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6年 2月 12日印发


